附件1：

长城电子借记卡（活期一本通）/长城信用卡 转账还贷委托协议
委托方（以下称甲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受托方（以下称乙方）： 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西安含光路分理处

一、甲方委托乙方通过长城电子借记卡（活期一本通）或信用卡扣划方式作为国家助学贷款的还款方式，并遵守乙方相关章程。甲方长城电子借记卡（活期一本通）或信用卡的账号为：卡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。        
二、甲方因账户余额不足不能按规定支付利息时，借款本息逾期部分按借款合同的规定计收罚息。

三、如甲方在本协议第一条款在所提供的长城电子借计卡（活期一本通）或信用卡发生遗失、被盗等行为时，应及时通知乙方，并提供其他账户供乙方扣划。

四、甲方因发生本协议第三条款所述行为，未及时提供其他账户，造成乙方扣划失败时，乙方将视为借款逾期，借款本息逾期部分按借款合同的规定计收罚息。

五、本协议作为《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合同》的组成部分，与《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合同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甲方：（签字或盖章）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乙方：（公章）

授权签字人：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